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奖补资金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生猪、肉牛产业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规范奖补资金申报程序，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德政办发〔2025〕17号）要求，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支持生猪规模养殖达产增效奖补
（一）奖补范围及标准。2025-2026年，对年末存栏能繁母猪50头以上或生猪出栏500头以上（含500头），生猪（商品肥猪）年度出栏达备案设计规模60%以上的，年度多增加出栏的商品肥猪，每头奖励50元。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30万元。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申报主体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备案的生猪养殖场，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年度出栏的商品肥猪数。申报主体在“云南省动物检疫监督管理系统”已出证，且用途为屠宰的生猪检疫数。

（四）申报材料

1. 生猪规模养殖达产增效奖补资金申请表。

2.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养殖档案、畜禽养殖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

3. 动物检疫申报记录。

4.申请主体为企业或合作社的，需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的信用报告和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记录查询截图或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二、支持引进州外优良种猪（种牛）奖补

（一）奖补范围及标准
1. 引进优良种猪奖补。2025-2026年，从州外合法合规种猪场一次性引进优良种猪30头以上（含30头），符合非洲猪瘟等疫病防控及引种要求的，每头一次性补助500元。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20万元。

2. 引进优良种牛奖补。2025-2026年，从州外合法合规种牛场一次性引进优良肉牛种牛10头以上（含10头），符合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防控及引种要求的，每头一次性补助1000元。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30万元。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本州辖区自繁自养方式的生猪、肉牛养殖场。年度内已享受其他（中央、省级、县级）同类型财政资金奖补的，不再纳入奖补范围。

（三）引进时间认定。引进种猪（种牛），以入场县级落地监管结束之日起计。

（四）申报材料

1. 引进种猪（种牛）奖补资金申请表。

2.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申请引进种猪奖补养殖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落地监管证明等复印件。

3. 从国外引进种猪（种牛）。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动植物种苗进（出）口审批表》、出口国有关机构（组织）出具的出口育种证书或系谱档案，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4. 从州外国内引进种猪（种牛）。需提供购销合同，供种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及系谱档案、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以及非洲猪瘟（种猪）、布鲁氏菌病（种牛）、牛结核病等动物疫病检测报告。
5. 申请主体为企业或合作社的，需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的信用报告和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记录查询截图或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三、支持牛品种改良奖补

（一）奖补范围及标准。2025-2026年，采取“先增后补、见犊补母”的方式，对年末存栏肉牛或奶牛、奶水牛10头以上养殖场（户）（含10头），杂交改良当年新生的犊牛，每头一次性奖励补助200元。奖励补助的犊牛应为养殖场（户）饲养母牛所产，且饲养3个月以上。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20万元。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本州辖区自繁自养方式的肉牛养殖场（户），存栏数、免疫和新增犊牛等信息应录入“云南防疫”信息系统；新增犊牛应为杂交改良牛。年度内已享受其他（中央、省级、县级）同类型财政资金奖补的，不再纳入奖补范围。

（三）申报材料

1. 牛品种改良奖补资金申请表。

2.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

3. 养殖场（户）圈舍有地理位置水印信息的照片，新增犊牛佩戴耳标照片，母牛配种、产犊记录等相应佐证资料。申报主体为养殖场的，应提供养殖档案、畜禽养殖代码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复印件。

4. 申请主体为企业或合作社的需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的信用报告和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记录查询截图或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四、支持优质饲草料种植、收贮加工奖补

（一）奖补范围及标准
1. 优质牧草种植补助。2025-2026年，对肉牛、奶牛养殖场（户）自种自用集中连片新种植全株玉米、苜蓿、燕麦、巨菌草等优质牧草100亩以上（含100亩）的牧草示范基地，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10万元。

2. 收贮农作物秸秆补助。2025-2026年，对肉牛、奶牛养殖场（户）年收贮秸秆黄（青）贮发酵饲料500吨以上的（含500吨），每吨一次性补助20元。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10万元。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申报主体为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备案的肉牛、奶牛养殖场（户）。年度内已享受其他（中央、省级、县级）同类型财政资金奖补的，不再纳入奖补范围。

（三）申报材料

1. 优质饲草料种植、收贮加工奖补资金申请表。

2.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畜禽养殖代码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自种自用的，需提供种植地块租赁合同或自有土地承包证等证明材料。

3. 验收报告。县级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部门组织验收专家组对申请的养殖场（户），种植牧草的面积、品种，或收储的饲草料品种及收储量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应包含种植牧草面积、品种、奖补资金等内容，或收储饲草料品种、收贮方式、收贮折算重量（吨）、奖补金额等内容（可多次验收累计申报，现场验收标准见附件）。

4. 申请主体为企业或合作社的，需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的信用报告和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记录查询截图或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五、支持动物疫病净化场创建奖补

（一）奖补范围及标准
2025-2026年，通过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评估的生猪、肉牛、奶牛养殖场，奖励5万元；通过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场评估的生猪养殖场，奖励10万元；通过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或无疫小区评估的生猪养殖场，奖励15万元。通过省级或者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评估的肉牛、奶牛养殖场，按照省级政策执行，积极申报省级财政支持。以上养殖场同一主体对不同级别的补助均可申请。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申报主体为本州辖区，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备案的生猪、肉牛、奶牛养殖场。

（三）申报材料

1. 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奖补资金申请表。

2. 申报主体的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畜禽养殖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

3. 申报主体通过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或评估的证明材料。

4. 申请企业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的信用报告和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记录查询截图或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六、申报时间

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于政策执行年度次年1月10日—1月31日前（2026年申报2025年度奖补资金；2027年申报2026年度奖补资金），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申报材料（含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以上奖补政策，同一申报主体按年度申报，超过申报时限的不予受理。

审核程序

（一）县级审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对申报主体申报奖补项目开展现场核查核实，对相关申报材料、佐证资料等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于申报年度2月10日前，行文上报州农业农村局、州财政局复核。

（二）州级复核。州农业农村局会同州财政局于申报年度2月25日前，对申报项目进行复核。复核结果符合条件的拟奖补项目及补助对象由州农业农村局按程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奖补项目，由州农业农村局会同州财政局调查核实，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支持。

八、资金拨付

经公示无异议的奖补项目，由州农业农村局向州财政局提出资金请拨函，州财政局根据资金请拨函将奖补资金兑付至奖补对象。

附件：1. 生猪规模养殖达产增效奖补资金申请表

引进种猪（种牛）奖补资金申请表

牛品种改良奖补资金申请表


4. 优质饲草料种植、收贮加工奖补资金申请表


5. 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奖补资金申请表


6. 秸秆青（黄）贮发酵饲料收储验收程序及标准

附件1

生猪规模养殖达产增效奖补资金申请表（XX年度）
	一、申报养殖场基本情况

	养殖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现存栏数量（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养殖地址
	
	是否纳入信用体系失信惩戒名单
	是□否□

	二、申请奖补资金

	备案设计出栏规模（头）
	
	年度出栏商品肥猪（头）
	

	申报奖励（头）
	
	申请奖补资金（万元）
	

	申请承诺
	对本次申报奖补资金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与承诺不符，本企业（业主）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业主）（公章、签字）：               年   月   日

	三、审核意见

	县级初审意见
	经初审，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申报奖励        头，申请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县（市）农业农村局（公章）     县（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州市审核意见
	经复核，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申报奖励        头，决定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公章）         德宏州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引进优良种猪（种牛）奖补资金申请表

	一、申报养殖场基本情况

	养殖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养殖畜种
	
	现存栏数量（头）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养殖地址
	
	是否纳入信用体系失信惩戒名单
	是□否□

	二、引种信息

	引进畜种及品种名称
	
	引种数量（头）（公畜、母畜）
	

	供种企业名称
	
	供种企业地址
	

	引种时间
	
	检疫证明号
	

	三、申请奖补资金（万元）
	

	申请承诺
	对本次申报奖补资金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与承诺不符，本企业（业主）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业主）（公章、签字）：               年   月   日

	四、审核意见

	县级初审意见
	经初审，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引入（种猪、种牛）        ，数量        头，申请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县（市）农业农村局（公章）    县（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州市审核意见
	经复核，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引入（种猪、种牛）       ，数量         头，决定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公章）         德宏州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牛品种改良奖补资金申请表（XX年度）
	一、养殖场（户）基本情况

	养殖场（户）名称
	
	存栏数量（头）
	

	养殖场（户）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养殖品种
	
	牛只信息是否录入“云南防疫”系统
	是□ 否□

	养殖地址
	
	牛只是否统一佩戴耳标
	是□ 否□

	二、新增犊牛信息

	基础母牛存栏（头）
	
	年度新增犊牛（头）
	

	新增杂交改良犊牛饲养超过3个月数量（头）
	
	品种改良配种方式
	人工授精□ 本交□

	三、申请奖补资金（万元）
	

	申请承诺
	对本次申报奖补资金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与承诺不符，本企业（业主）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业主）（公章、签字）：               年   月   日

	四、审核意见

	县级初审意见
	经初审，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新增犊牛         头，申请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县（市）农业农村局（公章）    县（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州市审核意见
	经复核，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新增犊牛         头，决定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公章）         德宏州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优质饲草料种植、收贮加工奖补资金申请表（XX年度）

	一、养殖场（户）基本情况

	养殖场（户）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现存栏（头）
	

	养殖地址
	
	是否纳入信用体系失信惩戒名单
	是□ 否□

	养殖类型
	□肉牛养殖场（户）         □奶牛（奶水牛）养殖场（户）

	二、申请奖补资金

	奖补类型
	□牧草种植   □收贮（加工）（单选）

	收贮（加工）类型
	□优质青贮饲料    □秸秆黄（青）贮发酵饲料

	饲草品种
	
	牧草种植面积（亩）
	

	收贮量（吨）
	
	申报奖补资金（万元）
	

	申请承诺
	对本次申报奖补资金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与承诺不符，本企业（业主）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业主）（公章、签字）：               年   月   日

	三、审核意见

	县级初审意见
	经初审，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种植面积（收贮数量）       亩（吨），申请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县（市）农业农村局（公章）    县（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州级审核意见
	经复核，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种植面积（收贮数量）       亩（吨），决定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公章）         德宏州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奖补资金申请表（XX年度）
	一、申报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现存栏数量（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养殖地址
	
	是否纳入信用体系失信惩戒名单
	是□  否□

	养殖类型
	□生猪养殖场        □肉牛养殖场       □奶牛养殖场

	二、申报信息

	申报动物疫病净化场类型
	□省级净化创建场评估

	
	□省级净化场评估

	
	□国家级净化场评估

□国家级无疫小区评估

	三、申请奖补资金（万元）
	

	申请承诺
	对本次申报奖补资金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与承诺不符，本企业（业主）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业主）（公章、签字）：               年   月   日

	四、审核意见

	县级初审意见
	经初审，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已通过                        评估验收，申请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县（市）农业农村局（公章）    县（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州市审核意见
	经复核，符合德宏州支持生猪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奖补条件，已通过                         评估验收，决定给予州级奖补资金________万元。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公章）         德宏州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6

秸秆青（黄）贮发酵饲料收储验收程序及标准

一、验收程序

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并会同县级财政部门组成验收小组进行现场验收，县级初验合格，出具验收报告（结论），按程序报上级主管部门。州级复核，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支持；符合条件的，由州农业农村局会同州财政局对拟补助对象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由州农业农村局会同州财政局调查核实或委托县级核实。经公示无异议的奖补项目，由州农业农村局向州财政局提出资金请拨函，州财政局根据资金请拨函将奖补资金下达至获得奖补对象。
二、验收标准及方法

（一）现场查验。秸秆青贮发酵饲料是指青秸秆经过青贮发酵处理的饲料；秸秆黄贮发酵饲料是指干燥秸秆经过发酵处理的饲料。秸秆包括：全株玉米、蔗稍、玉米秸秆、甜高粱秸秆、豆秸秆、菌草等多种作物秸秆和饲草料。现场采取用皮尺、磅秤等工具，对窖贮、裹包、袋贮等贮存方式的容积（长*宽*高）、称重等现场测量，测算收贮量，同时查看企业收购台账等相关档案资料是否完整、规范。

（二）佐证资料。现场检查收储种类、贮存方式（窖贮、裹包、袋贮）、收储地点、收储数量、养殖企业及合作社提供的资料。检查企业种植、订单收购合同、发票或收据，同时检查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三）测算标准

1.窖贮。秸秆青贮按每立方米800公斤计算，秸秆黄贮按每立方米450公斤计算。

2.裹包收贮。因裹包打捆规格有多种，以实地称重计算单捆重量，根据单捆平均重量和总捆数计算裹包青贮收储量。

3.塑料袋收贮。小袋以实地随机抽样5袋及以上称重计算单袋平均重量，总袋数计算袋装青贮收储量；大袋青贮不便称重的，以实地测量体积，每立方米的秸秆青贮按700公斤计算。

4.补充说明。以现场核验数量为准，不包含现场验收前已销售或使用的部分。对外购或无法证实是否由申报主体自行制作的秸秆青（黄）贮发酵饲料，不予验收。

5.验收结论。验收组经过综合评议，得出验收结论（报告）并签字。

